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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资保〔2023〕24号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

关于做好 2023年全省中招理化生实验

操作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：

按照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河南省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教技装〔2008〕217号）和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技装〔2015〕118

号）要求，现将 2023年全省中招理、化、生实验操作考试工作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各地要高度重视全省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工作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职责，严格考务管理，做好疫情防控，严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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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纪律，强化责任追究，切实维护考试安全和公平公正，确保 2023

年全省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工作规范、平稳、有序进行。

二、考试分值、科目及时间
2023年全省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成绩按满分 30 分计入

中招考试总成绩。考试科目为初中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三科。考

试时间为 4月 1日—30日，每位考生的考试时间为 15分钟。各省

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可根据本地情况据实安排考试进程。

三、试题结构
2023年全省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办公室统一命制 24 道

试题，分 4个试题单元（A、B、C、D），每个单元内含 6道实验操

作试题,每道试题内含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实验项目各一个。

11试题结构。试题中的实验项目，按照难度、完成时间分为

两类：较难的实验为主实验项目，一般的实验为副实验项目。

21学科分布。每个试题单元 6道试题中主实验项目的学科分

配为：物理 3个，化学 2个，生物学 1个。

31分值比例。每道试题分值为 30分，分值比例为 16：6：6：

2，即主实验项目 1个，占 16分；副实验项目 2个，各占 6分；

考试结束后实验器材整理，占 2分。

四、试题抽取
11抽取数量。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可根据实际情况抽

取不少于 2个试题单元作为当地 2023年中招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

试题。各地要确保当地考生使用统一内容的试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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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抽取时间和方式。2023年 3月 5日前采取统一时间、集中

抽取的方式进行。抽取人数为两人以上，需携带当地考试文件。

31试题发布。各地抽取试题后要秉持公平性，确保考生获取

考试信息的时间、范围、程度的一致。不得将试题、评分标准针

对考生区别发布。

五、考务管理及考试安全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要切实加强对全省中招实验操作

考试工作的安全管理，明确界定考试过程中的安全责任，制定包

括疫情防控在内的安全防范措施和预案，确保师生考试过程中的

安全。对违反考试纪律的人员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11考点设置。设置为考点的学校，实验室建设和教学仪器配

备必须达到《河南省初级中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（试行）》或《河

南省普通高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（试行）》规定的基本要求，实验

室台凳、水、电、通风、安全等设施齐全、规范，考试所用的教

学仪器、器材和药品必须符合相关标准，质量合格，数量充足。

严禁在普通教室或其他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场所组织考试。

21全面落实“三固定一调整”。考生在进入考场前通过抽签确

定实验台台签号，然后持台签号、准考证到对应的实验台进行实

验操作考试，确保考生抽签确定考题的随机性。各地要规范考生

抽签程序，在考试组织过程中严格遵守“三固定一调整” （指考

场内每个考试实验台实验题目固定、实验器材固定、监考教师固

定，每场考试后由监考人员随机调整实验台台签号）的规定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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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将实验台台签号固定不变。

31考务人员教育和培训。各地要落实好考务人员的考风考纪

教育工作，做到考务人员按照统一、规范的流程开展考试工作；

加强监考教师的培训，切实做到评分尺度统一，确保监考评分客

观公正。

41考试成绩登统及公布。各地要严密组织考试成绩登统工作，

考点学校应设立专门的保密室，成绩登统过程中做到工作人员相

互监督、制约。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成绩公布方案，并提

前公示考分公布时间和方式，坚决避免分数登统、管理、公布过

程中人为因素的干扰。各地要按照当地中招成绩复核办法，制订

考生分数复核程序和办法，考场视频资料和学生考试过程中的试

卷、答题卡管理按照当地中招管理规定执行。

51信息技术应用试点地区。有关考点要按照《河南省教育厅

关于推进中招实验操作考试信息技术应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技装

〔2018〕811号）要求，加强对考试过程的监督，统筹部署，有

序推进。采用信息技术手段抽签、考分登统的地方，要加强人工

登分与实时上传成绩的比对，确保成绩登统准确可靠。首次采用

网上阅卷方式的，教师现场打分与网上阅卷并行，最终成绩以教

师现场打分为准，并做好与网上阅卷考评成绩进行分析、比对，

确保平稳过渡。

六、考试巡视工作
为强化过程监督，规范考试秩序，确保考试平稳运行，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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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厅届时将对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的考试工作进行巡视检

查。巡视内容包括各地考试组织实施情况（含按属地要求制订的

疫情防控方案）；考试所用器材及耗材准备情况；考点设置、考务

组织、考场设施情况；信息技术应用推进情况；考务费收取和使

用情况，等等。具体巡视安排由省教育资源保障中心另行通知。

请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在开考前 10日，上报本地考点

设置情况和具体开考时间；5月 20日前，上报考试工作总结，重

点介绍本年度当地考试组织情况及取得成效。届时将择优选取部

分地市作为先进典型予以公示。联系人：刘恒，联系电话：

0371- 66340009，邮箱：hj s gb@126. com。

2023年 1月 30日

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3年 1月 30日印发


